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復牌進展之季度更新 

 

本公告乃由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已委任臨時清盤人）（「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及13.24A條，以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

（定義見上市規則）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七日、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二零二零年三

月十九日、二零二零年四月六日、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

日、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之公告（「該

等公告」）。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更新 

 

業務營運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七日之公告所披露，本集團營運規模有所縮減，

此乃主要由於（其中包括）監管機構施加予持牌公司之嚴格條件。臨時清盤人連同持牌

公司之管理層一直與監管機構積極聯絡，內容涉及如何撤銷及/或放寬所施加之條件及/或

限制規定（不論部分或全部）以及實現放寬之相關時間表。此外，臨時清盤人正與投資

者密切合作製訂一項商業計劃，附帶其擬採取之行動旨在遵守復牌指引。 

 

 

復牌指引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日及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之公告所披露，聯交所

對本公司提出下列復牌指引：- 

 

 

 

1. 證明其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規定； 



 

2. 撤回或撤銷本公司清盤呈請，以及解除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的委任； 

 

3. 通知市場所有重要資訊，以供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評估本集團的狀況；及 

 

4. 發佈所有未完成的財務結果，並處理任何審計的調整。 

 

 

關於發佈所有未完成的財務結果，本公司將與核數師協定一份時間表以對本集團進行審

核，並將就刊發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全年業績及寄發相應二零一九年/二零二零年年報

之目標日期另行刊發公告。 

 

建議重組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之公告所披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本

公司、臨時清盤人及投資者訂立條款書，載列本公司建議重組之主要商業條款，將包括

以下各項（其中包括）(i)投資者提供第一筆貸款及第二筆貸款；(ii)認購事項；(iii)收購事

項（倘復牌未獲聯交所批准）；(iv)該等計劃；(v)股本重組；及(vi)復牌。 

  

臨時清盤人獲得法院批准以實施條款書項下之重組後，條款書應立即生效且不得改變或

限制其條款，惟未經投資者事先書面同意者除外。因此，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

臨時清盤人已向法院作出有關申請以批准條款書以及簽署為實施建議重組所產生之所有

必要/附加協議。 

 

臨時清盤人下一步將與投資者磋商、簽立及實施正式協議，包括但不限於重組契據及貸

款協議。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時另行刊發公告，以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

此方面之任何最新進展。 

 

 

有關清盤呈請之最新資料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之公告所披露，高等法院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六

日的延期聆訊上，再將呈請聆訊延期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五日。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適

時另行刊發公告，以知會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呈請之任何重大進展。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十二分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續

暫停買賣，直至達成復牌指引（以及任何補充或修訂）為止。 

 
代表 

 

民眾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黎嘉恩 

何國樑 

共同及各別臨時清盤人 

作為代理人、無須承擔任何個人責任 

 
 

 

 

          

香港，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邱伯瑜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安東先生                               

馮子華先生  

巫克力先生  
 

 

 


